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1241283101300118 项目名称： 城中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办事处（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办事处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31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是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
元）：

9,546,5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9,546,500.00

政策依据：
《光明区2023年城中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第三部分 （户内部分）工作奖励指引》《深圳市2023年城中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
(深发改（2023）287号）《凤凰街道2023年城中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第三部分 （户内部分）奖励发放细则》

测算依据：
根据文件要求，街道任务楼栋2338栋，股份合作公司，产权所有人或相关授权委托代理人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第三部分 （户内部分）用电安全隐患
整治工作，经街道验收通过的，按照1-2层楼栋奖励上限为5000元/栋，实际整治费用低于5000元的楼栋据实奖励，3-6层楼栋奖励上限为8000元/
栋，实际整治费用低于8000元的楼栋据实奖励，7层及以上楼栋奖励上限为10000元/栋，实际整治费用低于10000元的楼栋据实奖励。

年度目标：
对辖区城中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验收通过且符合奖励条件的楼栋 ，发放城中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奖励 ，奖励发放楼栋数量达到1169栋以
上，供用电安全整改及时率和供用电安全整治验收通过率达到 95%以上，整治后用电安全事故发生率低于 1%，有效提升城中村供电能力，提高居
民用电满意度。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开展城中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 ，增强城中村供电能力，提高电能质量，提升居民用电获得感，防范化解电气安全事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中村供用电安全整治楼栋奖励数量 ≥1169栋 反映城中村供用电安全整治楼栋奖励量情况

质量指标 城中村供用电安全整治验收通过率 ≥95% 反映城中村供用电安全整治验收通过率

时效指标 城中村供用电安全整改及时率 ≥95% 反映城中村供用电安全整改及时率

成本指标

1-2层楼栋奖励金额 ≤5000元/栋 1-2层楼栋奖励上限为5000元/栋

3-6层楼栋奖励金额 ≤8000元/栋 3-6层楼栋奖励上限为8000元/栋

7层及以上楼栋奖励金额 ≤10000元/栋 7层及以上楼栋奖励上限为10000元/栋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城中村供电能力 有效提升 反映城中村供电能力提升情况

整治后用电安全事故发生率 ≤1% 反映整治验收通过后城中村用电安全事故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居民满意度 ≥90% 反映辖区城中村居民对用电安全的满意程度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1231021551705417 项目名称： 教育费附加（师资队伍管理）

申请单位：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4 项目类型： 31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
元）：

39,727,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12,600,000.00

政策依据：
依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深圳市教育费附加使用管理办法》、《深圳市光明区教育费附加使用管理办法

》安排使用，主要用师资队伍管理，发展教育事业 。

测算依据：

1.赴外招聘、本地招考笔试、面试等招聘教师服务633万：
2.后备干部培训服务32.55万：
3.校长考核、年度教师评优评选服务37万：
4.教师人事档案管理服务：经核算，共计1519份干部人事档案需整理扫描，约1200名2023年9月份新入职应届毕业生，2022年、2023年选聘社招市内
调入及剩余未整理等共319名。按照270元每份单价（上一批数字化项目单价），共计410130元。

年度目标：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推进本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本区教育教学水平。进一步保障光明区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激励先进，积极提高教师工作积极
性，让教师感受荣光，增强集体归属感，带动单位整体向前发展。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加强人才对本区教育事业的推动作用，促进我区教育优质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外出招聘应届生场次 4场 考察外出招聘应届生教师场次

本地社会招考教师 1次 考察社会招考场次

外出招聘幼儿园教师场次 2场 考察外出招聘幼儿园教师场次

开展后备干部培训次数 2次 考察后备干部培训开展情况

教育人事档案归集完成数量 ≥400份 考察完成人事档案数量

引入优秀学校合作办学 2所 反映基础教育合作办学情况

质量指标

招聘教师资质达标率 100%
考察招聘教师资质达标情况

干部培训合格率 100% 考察后备干部培训合格情况

时效指标

教师招聘工作开展及时性 100% 考察招聘工作是否按计划及时开展

年度教师评选工作及时性 100% 考察年度教师评选工作是否按计划及时开展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考察项目实际支出金额/本年预算金额*100%情况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
推进本区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保障光明区教育
均衡优质发展

有效 考察项目实施是否有效推进本区教师队伍建设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促进我区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有效
考察项目实施是否有效促进我区教育均衡优质发

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聘教师满意度 ≥90% 考察受聘教师对招聘工作的满意度

受培训老师满意度 ≥95% 考察后备干部对培训工作的满意度

其他满意度指标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1221061500500009 项目名称： 社会福利事务保障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光明区民政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光明区民政局（本级）

实施期限： 4 项目类型： 31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3,288,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3,004,000.00

政策依据：

1.《深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不忘初心、感恩前行、情暖鹏城、共筑梦想”主题系列感恩慰问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深民【2016】118号）；

2.深圳市民政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兜底解忧暖民心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3.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  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 （粤民发〔2018〕170号）
4.《深圳市民政局转发广东省民政厅关于推动红白理事会建设推进移风易俗的通知 》
5.深圳市民政局关于征求《深圳市殡葬设施专项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6.《深圳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印发深圳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工作指引 （试行）的通知》（深民【2021】6号

测算依据：

以下合计300.4万元：
一、社会事务经费：（18.4万）；
二、社会救助经费（147万）；
三、养老事务经费（2万）；

四、殡葬工作经费（46万）；
五、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经费（87万）

年度目标：

"目标1：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送返服务 、医疗救助服务、陪护等相关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提升流浪乞讨人员社会生活幸福感
 目标2：通过专场学习讲解，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保护暨社会救助工作
 目标3：给特困群众送温暖，解决特困群众春节生活补助
 目标4：开展清明、重阳节祭扫服务工作

 目标5：未成年人保护救助工作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殡葬工作及未成年人保护等业务工作正常开展 ，做好相关业务保障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市、区领导入户走访春节慰问困难群众户数 ≥3户 考察市、区领导入户走访春节慰问困难群众户数

社会救助人次 ≥1200人次 考察社会救助人次

享受政策性人员补贴人数 约4人 考察享受政策性人员补贴人数

质量指标

未成年人保护救助率（%） 100% 考察未成年人保护救助率完成情况

受助者安全返乡率（%） 100% 考察受助者安全返乡率（%）

时效指标

春节慰问工作及时性 及时 考察春节慰问工作开展是否及时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工作及时性 及时 考察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工作开展是否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90%-100% 考察项目成本控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 有效保障 考察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助人群满意度（%） ≥95% 考察受助人群满意度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1241043100200011 项目名称： 医疗器械集群龙头企业扩产增效奖励

申请单位： 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31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592,00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504,000,000.00

政策依据：
1.关于研究有关总部项目落户深圳和有关资金事宜会议交办事项的通知
2.鼓励企业加大产值贡献，推动光明区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测算依据： 经向医疗器械集群龙头企业摸底，预计2024年需发放奖励5.44亿元

年度目标：
通过医疗器械集群龙头企业扩产增效奖励，保证资金拨付的合规性、及时性；鼓励企业加大产值贡献，推动光明区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发
展壮大。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长期保证资金拨付的合规性、及时性；.鼓励企业加大产值贡献，推动光明区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对企业资助项目数 ≥1 个 完成对企业资助项目数量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资助企业的合规性

时效指标 拨付的及时性 在2024年12月30日前完成拨付 拨付资金的时效性

成本指标 企业资助总金额 54400万元 当年内资助企业总金额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鼓励企业加大产值贡献 ≥100亿元 企业产值贡献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光明区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200亿元 企业生产总值增加额

生态效益指标 无 无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无 无 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助企业对拨付程序的满意度 ≥95% 企业对拨付程序的满意度

其他满意度指标 无 无 无


